揭阳市“食在揭阳”餐饮消费券
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促消费专题会议的决策部署，抢抓全运会举办和新春消费旺季有利时机，有效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根据《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印发广东优品促销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工作要求和《揭阳市“粤享暖冬 乐游揭阳”消费季活动总体方案》的具体部署，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内容及目标​
本次活动我市将按照省级对“食在广东”餐饮消费券发券活动的统筹规划，结合揭阳市实际消费市场情况，通过统一政策标准，组织全市重点餐饮经营主体、住宿经营主体参与，集中发放“食在揭阳”餐饮消费券，旨在释放消费潜力、提振消费信心。本次活动将借鉴往年我市消费券促消费活动的成功经验，促进餐饮消费增量，餐饮消费券拉动比不低于 5。
二、活动内容​
（一）活动时间：2025年11月至2026年3月，逢周五统一发券，发券时间为早上10:00开始至晚上23：59截止；承兑有效期至下周四23：59止。首次发劵时间为2025年11月7日。
（二）资金安排：发放本次餐饮消费券总额由省级财政全额承担，根据《揭阳市“粤享暖冬 乐游揭阳”消费季活动总体方案》的统一安排，根据各品类资金使用情况，实时调控。活动实施期间，我市将严格按照省级资金管理规定，确保专款专用，并按规定程序做好资金申请、使用及清算工作。
（三）合作方式：为保证发放效率，提高消费券发放规范性，本轮消费券发放继续沿用今年以旧换新合作平台，依然延续由市商务局与云闪付APP等支付平台合作，通过“粤焕新”平台作统一数据归集，与“粤焕新”平台打通数据归集功能。
三、活动规则​
（一）消费券种类及金额设定
本次发放的消费券为电子消费券通用券，采取定额优惠的方式，分为“满100元减20元”“满200元减40元”“满300元减60元”“满400元减80元”四种面额。消费者抢到消费券后，使用时在餐饮类、住宿类等行业的商家均可消费（仅限于现场餐饮消费，不支持退货类、住店类交易以及住宿预授权交易）。
（二）覆盖范围
1.发放对象：消费券面向揭阳本地群众和来揭阳的外地旅客发放。（核销时定位在揭阳市内的消费群体）
2.参与企业：在揭阳市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餐饮业务，依法纳税、诚信经营、具有一定规模和成长性好的重点餐饮经营主体、住宿经营主体。（未经省商务厅备案的商家，不得使用省财政资金参与活动）
四、发放方案​
（一）2025年11月至2026年3月期间，逢派券日通过云闪付APP等支付平台发放定额消费券，分别为：“满100元减20元”“满200元减40元”“满300元减60元”“满400元减80元”四种面额。定位在揭阳市的用户可免费领取并核销。活动期间，云闪付APP等支付平台每个周期内均发放不同面值的消费券，所有符合条件的用户均可抢券，每位消费者在每个发券周期，每种面额消费劵限领1张，每桌仅限使用1张，先到先得，抢完即止，过期作废。
（二）执行单位将消费券抢券结果发放到对应用户，用户领取消费券到参与活动的实体商家消费抵扣。消费券可对应用于任何一家参与活动企业的消费抵扣。消费抵扣券以券面标注同等金额核销并实时支付给商家，使用餐饮消费券的每一笔交易不允许拆单，超出的需支付款项，消费者选用其他方式自行支付。消费券可以在商家其他优惠活动的基础上叠加使用，但不能用于商家预付卡、代金券、充值及储值卡购买等服务。消费券不能转让，不能共享，在有效限内使用完毕。
五、实施步骤
[bookmark: _GoBack]（一）11月4日前制定我市线上活动发券方案并将我市消费券相关情况材料报省商务厅，分批公布参与企业名单。（市商务局牵头，市委宣传部、市发展改革局、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文广旅游体育局、市市场监管局配合）
（二）省级资金下达后，市商务局按程序报批和下达项目计划，市财政局下达项目资金。同时敦促活动于11月7日前上线平台。（市商务局、市财政局按职责分别负责）
（三）及时掌握发券效果，按月度报送发券工作和绩效情况给省商务厅。（市商务局负责）
（四）2026年3月底前完成餐饮消费券发放，报送餐饮消费券发放情况和绩效总结。后续配合省完成资金清算等工作。（市商务局、市财政局按职责分别负责）
六、工作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商务局牵头会同相关单位，统筹推进消费促进活动实施，确保活动顺利开展。（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市市场监管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二）明确责任分工。有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沟通配合，把各项任务细化分解落实，及时研究解决落实中出现的问题。市商务局负责统筹协调消费券发放工作；市公安局负责对“黄牛党”“羊毛党”等虚假交易行为按相关法律法规查处；市财政局负责落实资金筹措；市市场监管局对商家企业诚信经营行为进行监管；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协助发动重点住宿、餐饮主体等参与本次活动；揭阳金融监管分局负责发动银行等金融机构参加本次活动；中国人民银行揭阳市分行监督管理合作平台本次活动的开展情况及做好数据监测工作。（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揭阳金融监管分局、中国人民银行揭阳市分行、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三）突出宣传引导。充分发挥揭阳媒体舆论宣传作用，全面调动全市主流媒体、微博、微信公众号、APP等媒体资源，特别是组织发券平台和参与活动企业进行全方位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并利用公益广告资源，通过LED大屏、宣传栏、灯箱广告等载体，增强公众对消费券活动的认知，增强社会关注度，共同营造良好的促消费氛围。（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商务局、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城管执法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四）强化监督管理。要进一步加强消费券发放、使用全流程监管，及时掌握资金使用、财务管理、发放效果等情况，定期、不定期对消费券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组织发券平台对参加活动商户的监管，定期对消费券使用情况开展检查，重点检查频繁压线使用消费券、消费券使用规模与商户日常经营规模不符等情况。要重拳打击“黄牛党”，一旦发现商户或个人恶意“薅羊毛”行为，立即纳入消费券领用黑名单，收回已补贴资金，不再纳入政策支持范围，必要时转请公安部门按相关法律法规查处。合作平台要及时向政府相关部门提供有关数据。（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市市场监管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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